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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是职工安全的一把“保护伞”，能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合
法权益。未参保的职工发生工伤怎么办？团建时受伤算工伤吗？退休
后诊断为职业病还能申请工伤认定吗……针对工伤认定及工伤保险相
关热点问题，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作出详细解答。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这
些
工
伤
保
险
知
识
你
都
了
解
吗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认定工伤的情形，参加工作日组织的团建活动
受伤是否可以认定工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看团建活动和工作有无关联。《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中第四条规
定：职工在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受到
事故伤害的，应当视为工作原因，但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活动除外。
　　现实生活中，比如参加单位组织的运动会等活动是单位安排的从事直接关系本
单位利益的正当活动，可以认定为工伤；比如单位同事间聚餐、娱乐等与工作不
相关活动中受伤的，一般不能认定为工伤。

　　久坐办公室得了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算职业

病和工伤吗？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患职业病的职工可认定为工伤。《职
业病分类和目录》对我国职业病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颈椎病、腰间盘
突出等疾病不在职业病范围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
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八条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后，未再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退休人员，若曾经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作业、当时没有发现罹患职业病、离开工作岗位后被诊断或鉴定为
职业病的，可以自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工伤认
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

　　异地发生工伤如何申请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伤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
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
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
部发〔2004〕18号）第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注册地与生产
经营地不在同一统筹地区的，原则上在注册地参加工伤
保险。未在注册地参加工伤保险的，在生产经营地参
加工伤保险。农民工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后，在
参保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参保地的
规定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在注册地和
生产经营地均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受到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
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生产经营地的规定依法
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职工发生工伤，经认定后都可以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规
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而未参加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参
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并自欠缴之日
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
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依照本条
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
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
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用人单位参加
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
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
的费用。
　　对于新发生的费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明确，新发
生的费用是指用人单位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前发生工伤的，
在参加工伤保险后新发生的费用。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九条规
定，职工（包括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
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工作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

　　对于没签劳动合同的情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安全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
险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14〕103号）中规定：对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工作证、招工登
记表、考勤记录及其他劳动者证言等证据，确定事实劳动关系。

　　申请工伤认定需要单位同意吗？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相关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
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
　　同时，《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
号）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受到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职工所在单位是否
同意（签字、盖章），不是必经程序。

　　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谁承担原用人单位的工

伤保险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的，承继
单位应当承担原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原用人单位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承继单位应
当到当地经办机构办理工伤保险变更登记。

  职工发生工伤时未参保，

补缴后还能享受待遇吗？

  职工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就业，

发生工伤后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

  未签劳动合同，受伤后怎么申请工伤认定？

  退休后诊断出职业病，还能申请工伤认定吗？

  参加单位工作日组织的团建活动受伤，能认定为工伤吗？


